
乐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乐至县卫生健康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级各部门（单位）:
为切实推进全县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加强对卫

生健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县政府决定成立乐至县卫生

健康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，

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有关卫生健康

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县委、县政府的工作安排，督促指导各乡镇（街

道）、县级各部门（单位）按照职责协同做好卫生健康工作，推

动卫生健康领域各项任务落地落实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县长

副组长：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县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县长

县政府办主任

成 员：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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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县委政法委副书记

县委编办主任

县政府办联系卫生健康工作的副主任

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局长

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

县公安局副局长

县民政局局长

县司法局局长

县财政局局长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局长

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

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http://gk.ziyang.gov.cn/details.aspx?dept=172&id=45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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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医疗保障局局长

乐至生态环境局局长

县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

团县委书记

县妇联主席

县残联理事长

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健康局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

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兼任。领导小组实行工作会

议制度，工作会议由组长或其委托的副组长召集，参加人员为领

导小组成员，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乡镇（街道）、县级部门（单位）

参加。

三、专项工作组

县卫生健康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7 个专项工作组，在领导小组

的领导下推进有关专项工作。

（一）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县政府县长

副 组 长：县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县长

成员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为牵头单位，负责本专项工作组日

常工作。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、县委编办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

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、县教育和体育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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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医疗保障局等为成员单位，各单位主要负

责同志为专项工作组成员。

主要职责：审议全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政策、措

施；组织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；统筹解决全县深化医

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；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

他事项。

（二）县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县政府县长

副 组 长：县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县长

成员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为牵头单位，负责本专项工作组日

常工作。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（县委网信办）、县委政法委、

县委编办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、县教育和体

育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

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国有资产监管和金融工作局、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医疗保障局、县行政审批局等为成员单位，各

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专项工作组成员。

主要职责：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

关于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；审议推动公立医院高

质量发展的重大政策、措施；协调解决全县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



— 5 —

中的重大问题；指导督促做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；完

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三）县推进县域医疗中心建设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县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成员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为牵头单位，负责本专项工作组日

常工作。县委组织部、县委编办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经济科技

信息化局、县教育和体育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医疗保障局、县人民医院、县中医医院

等为成员单位，各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专项工作组成员。

主要职责：加强对县域医疗中心建设的组织领导；统筹推进

项目建设及运营发展等工作；协调解决重大问题；督促推动有关

部门（单位）落实相应工作；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四）健康乐至建设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县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县政府办联系卫生健康工作的副主任

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

成员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为牵头单位，负责本专项工作组日

常工作。县委宣传部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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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信息化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交

通运输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、县

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

统计局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医疗保障局、乐至生态环境局、

县烟草专卖局、县总工会、团县委、县妇联、县科协、县红十字

会、县残联等为成员单位，各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专项工作组成

员。

主要职责：研究部署健康乐至建设各项工作；推进健康乐至

行动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；协调推动各乡镇（街道）各有关部门

（单位）相关工作落实；统筹健康乐至行动（2020―2030 年）

组织实施、监测和考核等相关工作；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

他事项。

（五）县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县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县政府办联系卫生健康工作的副主任

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成员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为牵头单位，负责本专项工作组日

常工作。县委宣传部（县委网信办）、县委统战部、县委政法委、

县融媒体中心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、县教育

和体育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司法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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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、

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医疗保障局、

乐至生态环境局、县总工会、团县委、县妇联、县红十字会、县

残联、县政府督查室等为成员单位，各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专项

工作组成员。

主要职责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

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工作各项部署；研

究制定全县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工作重大政策、规划；协调

解决全县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工作重大问题；督促推动全县

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治工作落实；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

他事项。

（六）县职业健康推进专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县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县政府办联系卫生健康工作的副主任

县卫生健康局局长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县总工会副主席

成员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为牵头单位，负责本专项工作组日

常工作。县委宣传部，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、

县教育和体育局、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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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国有资产监管和金融工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县医疗保障局、乐至生态环境局等为成员单位，各单位分管

负责同志为专项工作组成员。

主要职责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

府、县委县政府关于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；统筹协调全县

职业病防治工作；督促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政策；研究制

定加强职业病防治的重大政策措施；协调指导各地做好职业病防

治工作；协调相关部门联合执法、专项整治和监督检查工作；完

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七）县药品安全暨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专

项工作组

组 长：县政府分管市场监管工作的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县政府办联系卫生健康工作的副主任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县委政法委副书记

县公安局副局长

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

成员单位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牵头单位，负责本专项工作

组日常工作。县人民法院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

传部（县委网信办）、县委编办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经济科技



— 9 —

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、县国有资产监管和金融工

作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乐至生态环境局、中国邮政乐至分

公司等为成员单位，各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专项工作组成员。

主要职责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药品安全工

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

决策部署和市、县工作安排；统一组织、统筹协调全县药品安全

和集中打击整治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工作，研究制定解决药品

安全工作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的措施；督促指导各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按照职责推进药品安全相关工作，做好重大药品安全事故（事

件）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，督办危害药品安全违法犯罪重大案件

处置工作，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。

乐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 月 5 日


